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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文：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要有新思路

  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民

主法治建设的层层推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正在进行全方位的

调整。而与此相应，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计划体制时代道德建设的很多

思路和做法也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就需要以变应

变，不断探索，提出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最终使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发挥实效。 

  1、确保公民的道德主体地位 

  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公民，确保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地位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成为

道德主体的标志在于其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有自由又有责任。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只有责

任而没有自由，个人就会由于长期受压抑而产生道德怨恨，对各种道德要求就会进行排斥和抵制。在中国传统社会，

个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比较明确，但其道德权利和道德自由则相对模糊，这使得个人无法成为完整的道德主体，

其所履行的道德常常是被动的道德而不是主动的道德。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和法制社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不是

可有可无的，而是体现公民道德主体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在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时首先要尊重公民的

权利和自由，让公民活得有尊严，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公民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真正成为道德

主体，才能唤起公民的身份认同和道德感。 

  2、在全社会强化基本道德的落实 

  道德作为一种要求或期待有着不同层次的区分，根据性质的不同它可以被区分为基本道德、积极道德和理想道

德。大致说来，基本道德是不作恶的道德，积极道德是行善的道德，理想道德是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的道德。三者构

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道德结构。其中基本道德是对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基础；积极道

德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次，是社会成员只要作出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利人利己的道德；而理想道德则位于道德金字塔

的塔尖，它是道德践履者以牺牲自身的重大合理利益为代价去促进和捍卫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长期以来，我们道德建设的重心是弘扬理想道德，以最高的“善”为定位，提出各种理想道德标准，并不时推出

一个个“高、大、全”式的道德楷模，要求人民向他们看齐。但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是

确保“公正”，确保各种基本道德如不作恶、不强制、不欺骗等作为道德底线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在此底线之上则赋

予公民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通过公民道德自觉性的发扬来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显然，如果在全社会基本

道德得不到落实、各种不公正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底线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积极道德和理想道德，整个

社会的道德建设就会本末倒置，积极道德和理想道德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其践履者不仅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成

本，甚而且会陷入孤立无援，应者寥寥的尴尬境地。因此，我国目前的公民道德建设应把落实基本道德作为重点，在

此基础上提倡积极道德，激发理想道德。 

  3、注重公民理性化道德的培育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礼俗型社会向现代法理型社会的转型。礼俗型社会主要是熟人社会，其道德核心是建

立在血缘、家族、地域、文化、传统等基础之上的情感型道德。在这种社会中，同情、怜悯、友爱、关怀、忠诚、服

从、奉献是主要的道德表现形式。而法理型社会则是人员流动频繁、利益分化剧烈、人们需要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的

现代社会。这种社会的正常运作是建立在其成员对自身合理利益的明确意识以及对他人和社会合理利益的承认的基础

之上的。社会通过建立起各种理性化的规则来调节其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在现代社会，合理的利益是道德的基



础，道德的核心是理性化的道德，注重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契约式道德是现代道德的灵魂，对各种法律条文和规则的遵

守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自由、公正、平等、自立、自强、共生等也相应地成为现代道德的主要表现形

式。在我国社会转型阶段，我们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就不能停留

于对情感型道德的倡导，而应承认公民在一定限度内追求自身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并以此为突破口，花大力气培育公

民的理性化道德，不断提高公民进行理性的道德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为此，我们的道德建设既要做到以情感人，更要

做到以理服人。 

  4、加强组织道德和制度道德建设 

  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扮演着特定社

会角色的个人，个人的修身养性是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社会道德的维系和提高主要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良

民、慈父、孝子、贞女、节妇的出现，而组织和制度的道德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社会分工复杂、组织和制

度影响力巨大的现代社会，单靠个人道德的践履和发扬已不足以保证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因为个人的道德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其所在组织和制度的道德特质的约束和引导。如果一个组织在其理念、规章制度、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着错

误的道德导向，那么在这种组织中工作的个人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丧失对不道德行为的警觉。至于制度与

个人道德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有鉴于此，我国目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不能与组织道德、制度道德建设相割裂，而要把组织道

德、行业道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把制度道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保证，确保制度的公正，

重视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公共政策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导向，从而使公民道德建设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5、不断探索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新方法、新途径 

  现代社会权力分配越来越分散、利益占有越来越多元、信息流通越来越迅捷，个人的决策和判断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在这样的社会中，道德主要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靠计划、灌输和强制形成的。基于现代社会的这一道德发生和

发展规律，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要注意不断探索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新方法、新途径，注重说理，注重实践，注重

实效，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一味依靠进行道德灌输、树立道德榜样、举办各种道德楷模报告会、大搞群众运动等传

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在道德实践方面，要注意发现并保护好公民的道德自觉性，发挥各种非官方组织在公民道德教育

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总结社会各界在道德建设中积累的新鲜经验，自下而上地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开展。果如

此，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就不会陷入表面文章，流于形式主义，而会对我国的社会进步产生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原文发表于2003年10月2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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